
山东09年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工作通知教师资格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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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09_E5_B9_c38_547489.htm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

好2009年面向社会认定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

格工作的通知各市教育局，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

》、教育部《〈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实

施gt.细则》（鲁教人字〔2001〕22号）、《山东省教育厅关

于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通知》（鲁教人字〔2001〕23号

）的有关规定，现就做好我省2009年面向社会认定中等职业

学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

围 2009年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的范围是幼儿园教师资格、

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学教师资格、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申

请人员，包括： （一）各级各类学校已取得教师资格拟申请

其他等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 （二）2009年普通高校应届毕

业生； （三）其他符合《教师法》规定学历条件的人员。 二

、申请条件 （一）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为未达到国家法定退

休年龄、户籍或工作单位在我省的中国公民。 （二）具备《

教师法》规定的学历条件： 1.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者，

必须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其他中等专业学

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不符合申请条件）； 2.申请认定

小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不符合申请条

件）；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者，应具备大学专科毕



业及其以上学历； 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资格者，应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5.申

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应具备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及其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其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三）取得《

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以下简称

《合格证》)并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合

格（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特许条件即修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

成绩合格且参加毕业教学实习成绩合格的普通院校师范类毕

业生可免）。 （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经申

请人所在单位、就读学校或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思想品德鉴定合格。 （五）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

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

的需要，并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体检合格。 （六）普

通话水平应当取得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以上合格证书

（1954年1月1日前出生的申请人员可免）。 三、认定程序 （

一）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 除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特许条件

者外，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须到户籍或工作单位、就读学

校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报名参加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以下简称“两课”）考试，取得《合格证》。 （二）教育教

学能力测评 取得《合格证》的申请人员参加市、县（市、区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评。 （三）体检 

取得《合格证》且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合格的申请人员和符合

教师资认定特许条件的申请人员，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按《

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程》组织体格检查。 

（四）本人申请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填写《教师资格认定申



请表》，提供身份证件、学历证明、《合格证》、《山东省

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向户籍或工作单位、就

读学校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符合特许条件

者不需提交《合格证》）。 （五）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机

构受理申请后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认定合格者颁

发《教师资格证书》，按要求将文字材料归档保存，并使用

“全国网络版教师资格认定信息管理系统”录入认定数据信

息。 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特许条件的申请人员不参加以上（一

）、（二）项考试和测评，但普通院校师范类毕业生学习期

间缺少教育学或心理学合格成绩的，须参加“两课”考试并

取得《合格证》；缺少毕业教学实习合格成绩的，须参加教

育教学能力测评且成绩合格。 普通高校师范类应届毕业生的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由各高校学生处或就业指导中心负责统

一组织，参加驻地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的认定，各教师资格

认定机构应确保毕业生离校前向合格人员发放《教师资格证

书》。 四、“两课”考试 2009年“两课”考试由我厅统一组

织，分中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小学和幼儿园3个层次。申

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

资格，高级中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中学层次考

试；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小学层次考试；申请

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幼儿园层次考试。考试报名

工作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生须在

规定时间内访问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网站

（www.sdjszg.com）进行网上报名，并在规定的时间到户籍或

工作单位、就读学校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交费、采集



照片。“两课”考试准考证由考生于考试前15日内登陆山东

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打印，此证做为考试

入场的必要证件之一。考试成绩可在6月5日至6月30日登陆山

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网站进行查询。“两课”考试合

格证由我厅统一制发。“两课”合格证在5年有效期内只限申

请一种种类的教师资格。 五、时间安排 2月25日，各地开始

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各市研究制定本市教师资格认定的详细

工作日程安排。 3月5日前，各市将本市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日

程安排、现场报名点信息（含时间、地点、地址、咨询电话

、受理权限等）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3月13日至3

月16日，进行“两课”考试网上报名及教材征订。 3月20日

至3月22日，进行“两课”考试的现场报名和网上报名人员照

片采集、相关信息及教材征订确认。 3月25日前，各市将“两

课”教材预订数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3月31日，各市

领取“两课”补修教材。 4月10日前，各市将报名信息数据报

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4月26日前，各市上报“两课”考

试试卷预订单。 5月17日，组织进行全省“两课”考试。 6

月5日，公布“两课”考试成绩。 7月10日前，各教师资格认

定机构完成教育教学能力测评、体检；正式受理教师资格认

定申请；对申请教师资格人员做出认定结论；将认定数据录

入到全国网络版教师资格认定信息管理系统中，并及时下载

已编号数据，以备证书打印；及时上报教师资格证书需求数

量。具体工作进度由各市自行安排，并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

导中心备案。 8月底前，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完成教师资格

证书的打印、发放；文字材料归档保存；报送认定信息数据

库及认定工作总结。 六、收费标准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收费标



准按鲁价费发〔2009〕28号文件标准执行。认定通过人员的

教师资格证书免费颁发，不再收取证书工本费。 七、工作要

求 （一）根据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的统一安排，我

省2009年全国网络版教师资格认定信息管理系统的开放时间

为2009年5月10日7月10日。因此，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须在

这个时间之内完成教师资格认定（含应届师范类毕业生的认

定）信息的录入、编号和数据下载工作，不得延误。 （二）

各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根据全省的统一安排，结合本市的

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详细的工作日程安排，在规定时间内报

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三）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

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教师资格证书申领与发放工作的

通知》（教师司〔2008〕28号）文件要求，加强教师资格证

书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运输、打印过程中的证书耗损，

按照“准确预计、适度留存、杜绝浪费、防止流失”的原则

，认真做好教师资格证书申领与发放工作。 （四）各市、各

有关高校要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切实加强对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的领导，广泛进行宣传，积极发动社会优秀人员

和优秀普通高校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并使申请人员全面掌

握各项政策和要求。 （五）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执行

认定标准和工作程序，加强监督检查，按规定的工作时限完

成每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任务，保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顺利进行。 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